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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界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再创作作品

——由一件京剧脸谱著作权纠纷案说起

陈惠珍 倪红霞
，

(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上海200135)

摘要： 民闻文学艺术作品与运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再创作作品的不同在于：1．主体不同．竹

者主体不确定，后者主体确定；2．延续性不同．前者有一个较长创作期。且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后者

个性特征明显；3．产生方式不同．4．独创性要求不同．5．保护的时间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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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之提出

《京剧脸谱*是一本画册。该画册注明绘图、撰文为原告赵某，由某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

2000年8月某房屋销售公司与某广告公司签订Ⅸ授权委托台同》，由广告公司作为房屋销售公

司的广告代理人，提供相关的广告服务，房屋销售公司自2000年8月至2000年11月每月向广

告公司支付一定的广告费。2000年9月房屋销售公司在其设立的购屋中心开张期间，散发了一

份房屋销售广告，在该广告中使用了原告的《京剧脸谱*画册中的30幅京剧脸谱。该广告即

由广告公司制作。原告发现了上述广告后认为房屋销售公司和广告公司的行为侵犯了其著作权，

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两公司登报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被告认为京剧脸谱是民间文学艺术

作品，原告不享有著作权．故不同意承担民事责任。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就是原告绘制的《京剧脸谱》画册属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还是原告

创作的作品。若是前者，原告无权要求保护。若是后者，则原告是当然的权利人．应受我国著

作权法的保护。

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特点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指作者身份不明，但有充分理由可以推定是由某一民族创作的，经世

代流传、不断发展完善，并构成民族文化遗产的一切文学艺术作品，如神话、传说、民间戏曲、

民间手工艺等。它是一个民族珍贵的文化瑰宝。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一般具有以下特征：(1)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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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特定性和民族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产生于民间，它没有明确特定的作者。最初的创作可

能出自于某个个人或集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一代代人的发展和完善，逐步形成具有某

个民族、地区风格的作品，代表着某个民族、地区的文化、习俗和精神，记载着一个民族的历

史。因此它不再属于某个特定的人或集体，而是属于一个民族或地区，甚至从大的范围讲是属

于某个国家，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富。(2)发展的延续性。人类发展的历史渊源流长，民间文

学艺术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其内容。由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源自民间，贴近普通人的

生活，符台他们的风俗、生活习惯，能较容易地被大家所接受。于是便一代代地流传下来。但

在代代相传的同时又不断地发展、创新，注入新的内容，使其符合时代的特征，跟上人类发展

的步伐，推动它的传递和延续。虽然它的创新过程是缓慢的，但却不会停止，始终处于不断的

发展之中。

三、利用民间文学艺术创作产生的作品是否享有著作权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制定。由此可见，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具有著作权是毫无疑问的，但由于其上述特点。需要制订专门的保护办祛，

而保护办法至今未出台，涉及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纠纷却在不断产生。那么运用民间文学艺术

的技艺进行再创作后产生的作品作者是否享有著作权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受我国著作权法

保护的作品必须具备独创性的条件。独创性是指由作者独立完成创作并区别于其他作品。它必

须是创造性的而非机械性的智力成果．但却不要求是首创的，也不强调独创性程度的高低。一

部作品只要它不是对已有作品的照搬照抄，而是经过作者运用自己的构思、技巧，根据自己的

理解进行加工、整理，在表现形式上区别于已有的作品，就可以认为这部作品具有独创性。因

此运用民间文学艺术由作者构思进行再创作后产生的作品是新的作品，它具有著作权法保护的

作品应当具备的条件，受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

四、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再创作作品的区别

审判实践中发生的有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纠纷有多种。有一类就如本案，一方认为是享

有著作权的作品，另一方认为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权利不属于对方。因此正确区别民间文学

艺术作品与再创作作品的特点，是处理这类纠纷的关键。两者具有以下不同特点：

首先，两者权利主体不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主体是不确定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由于必须经过几代人的发展和完善，渗入无数创作者的思想、智慧才能逐步形成具有某个民族、

地区风格的作品，因此其权利主体是不特定的，且更多地体现一种集体性。而运用民间文学艺

术创作的作品其权利主体是特定的，具有明确的作者，他们根据其对民间文学艺术的理解。采

用这种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和风格创作出新的作品，使之在表现形式等方面区别于民间文学艺

术作品，充分体现出创作者的个性特征。

其次，延续性不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产生必须经过一个较长的创作期，经过几代人不

间断的发展完善才能形成，且始终处于不断变化发展的状态中。而运用民间文学艺术创作的作

品由于其创作主体的特定性，因此更具有个性的特征。

第三，产生的方式不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产生于民间，经过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发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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